嘉義市113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動
兒童權利公約-家庭親子共融參訪宣導活動計畫
一、依據
(一)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4條。
(二) 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CR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21-22點。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性別平等教育及輔導工作要點。
2、 目標：

(一) 配合相關節日或活動，以CRC為主軸辦理實體家庭親子共融宣導活動，藉由寓教於樂的方式，使學生及家長親身參與及理解，認識CRC精神與內涵。

(二) 協助推動兒童權利公約，瞭解兒童權利公約的內涵，重視兒少的權益。
三、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主辦機關：嘉義市政府

五、承辦單位：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
六、辦理日期：113年11月20日(三) 08：40～16：20。

七、實施方式：為配合宣揚11月20日世界兒童人權日，辦理兒童權利公約-家庭親子共融參訪宣導活動，結合望向山林宣導畫家陳澄波畫作與轉型正義的意義、進行人文環境-嘉義舊監獄探索受刑人的權益，再到嘉義地方法院學習國民法官制度，了解法律與保障國民的權益之間的關係。希望藉由這次的參訪與體驗活動，將將CRC精神與內涵，推廣給學生和家長。研習活動結束後辦理學員意見回饋調查，藉由討論及學員心得意見擬定改善措施修正推動計畫。

八、實施地點：本府文化局-望向山林、嘉義舊監獄、嘉義地方法院

九、參與對象：本市各國中小學家長及國小高年級學生(每校最多兩組人員參加：2生2家長)。
十、自備物品：

(一)嘉義舊監活動：請每一組(一生一家長)準備一支具有網路的智慧型手機。

(二)為響應環保紙杯減量，參加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具；午餐時請自備餐具。
十一、活動內容：兒童權利公約-家庭親子共融參訪宣導活動計畫時間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備註

	08：30~08：40
	報到
	林森國小
	林森國小北門

	08：40~08：40
	出發
	林森國小
	林森北門到文化中心演藝廳前

	08：40~08：50
	開幕式
	教育處
	

	08：50~10：20
	望向山林
	文化局
	2節

	10：20~10：30
	前往嘉義舊監
	林森國小
	文化中心前往嘉義舊監

	10：30~12:30
	嘉義舊監獄
	文化局
	2節

	12:30~13：50
	午休時間
	林森國小
	嘉義舊監

	13:50~14：00
	前往嘉義地方法院
	林森國小
	嘉義舊監前往
地方法院

	14：00~16：00
	嘉義地方法院參訪

1. 地方法院
2. 地方法院與國民法官
	嘉義市地方法院
	2節

	16：00~16：20
	賦歸
	林森國小
	林森國小北門


十二、報名時間：報名表（附件二）請務必於113年11月8日(五)前逕寄或傳真至本市林森國民小學學務處活動組，傳真號碼05-2750772。並請轉知參加教師師在職進修網站（網址：http：//inservice.edu.tw）報名登錄。
十三、預期整體效益：
(一)藉由參訪望向山林，認識畫家陳澄波透過畫作詮釋人權的理念。

(二)進行人文環境-嘉義舊監獄的探索，進入時間的迴廊，比較現今受刑人的人權。
(三)到嘉義地方法院學習國民法官制度，了解法律如何保障國民的權益。
(四)從參訪與體驗活動，將CRC精神與內涵，推廣給學生和家長。。
十四、獎勵：承辦學校相關人員依本市教育人員獎勵準則敘獎。
十五、經費由本市113年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實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十六、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嘉義市113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動
兒童權利公約-家庭親子共融參訪宣導活動計畫
報  名  表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
	編號
	姓   名
	職     稱

（請註明教師、學生或家長）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研習時數登錄用)
	聯絡

電話/手機
	備註
（午餐）

	1
	
	
	
	
	
	□葷

□素

	2
	
	
	
	
	
	□葷

□素

	3
	
	
	
	
	
	□葷

□素

	4
	
	
	
	
	
	□葷

□素

	5
	
	
	
	
	
	□葷

□素

	備註
	1.參與學生或家長請填寫出生年月日與身分證字號，以利辦理保險。

2.帶隊教師請上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3.資料內容請以正楷書寫，以利辨認。


備註：
· 參加教師請於113年11月8日(五)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http://inservice.nknu.edu.tw/）報名，本報名表請務必於113年11月8日(五)前逕送或傳真至林森國小學務處，傳真：05-2750772。
· 聯絡電話05-2762063-#113林森國小學務處學務主任。
· 為響應環保紙杯減量，參加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具。
